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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選舉委員會第 316次委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0年 8月 26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3時 

地點：本會 3樓會議室 

主任委員：翁主任委員章梁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黃耀松 

出席委員：劉委員烱意、葉委員榮棠、陳委員宏基、李委員穗生、王委員

幸悅、林委員灑津、邱委員皇錡、葉委員豊裕 

列席人員：陳召集人宸鈁、楊總幹事健人、張副總幹事啓模、黃專員本

富、黃組長慧娟、林組長小夏、施組長建章、蔡組長慧俐、蕭

專員惠璟、蔡主任宜君、紀主任官谷、陳主任金紅 

壹、 主席致詞:略 

貳、 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:洽悉 

提案 一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一組 

案由：擬訂「110年全國性公民投票印製、分發、運送及保管實施要點｣，

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執行情形：上開實施要點業於 110年 7月 29日函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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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報告事項 

報告一              報告單位：第一組 

案由：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，110年全國性公民投票投開票所工作人員

講習調整辦理方式依說明辦理，報請公鑒。 

說明： 

  一、依中央選舉委員會 110年 7月 22日中選務字第 1103150305號函辦理。 

 二、為使投開票所工作人員熟悉投開票所相關法令及實務、增進選務工作效能，除

由本會辦理投開票所工作人員種子教師培訓講習外，並由各鄉鎮市公所針對審

核通過之投開票所工作人員進行講習。  

  三、講習時間及方式： 

  (一)本會訂於 110年 08月 23日(星期一)上午假本會 3樓會議室辦理各鄉鎮市投開

票所工作人員種子教師培訓講習。 

  (二)各鄉鎮市公所針對所轄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：考量疫情變化存在不確定性及

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有採實體方式辦理必要，各鄉鎮市公所配合調整辦理方

式及時程如下： 

  1.期程定為 110年 8月 26日~11月 30日前(惟考量疫情變化不穩定性，請盡量

提前辦理，以免衍生無法實體辦理情況) 。 

2.提前辦理講習、增加辦理場次以及調降每場次辦理人數為原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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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3.視需要調降每場次辦理時間（每場次辦理時間至少 2小時），以儘速辦理完成

講習為目標。 

    4.辦理講習時，請務必確實遵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所定

疫情警戒等級及室內集會人數規範，以及防疫措施規定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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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討論事項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四組 

案由：中國國民黨推薦107年本縣民雄鄉東興村長選舉候選人張永泉，因

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交付賄賂罪，經判刑確定，

爰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2條第1項規定裁處其推薦之政黨，

提請決議。 

說明：  

一、 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110年6月22日中選法字第1100001203號函辦

理（如附件一）。 

二、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:對於有投票權之人，行求期約

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，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

使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

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。(如附件二)。 

三、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2條第1項規定：政黨推薦之候選人犯第

94條至第96條、第97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98條第1項第1款或其未

遂犯、第99條、第102條第1項第1款或其預備犯、第109條、刑法

第142條或第145條至第147條之罪，經判刑確定者，按其確定人

數，各處推薦之政黨新臺幣50萬元以上500萬元以下罰緩。(如附

件三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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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本案中國國民黨推薦107年本縣民雄鄉東興村長選舉候選人張永

泉先生，於該屆選舉期間涉及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

1項之交付賄賂罪，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處有期徒刑

壹年捌月。緩刑五年，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三年內，向公庫

支付新臺幣陸拾萬元。禠奪公權參年。(如附件四-臺灣高等法院

臺南分院刑事判決109年選上更一字第62號) 

五、 本縣第21屆村長候選人張永泉(民雄鄉東興村)為中國國民黨推薦 

，依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，函請該黨陳述意見，並經回復。

(如附件五) 

六、 另依中央選舉委員會訂頒「各級選舉委員會核處政黨連坐受罰事

件裁罰基準」（如附件六），其裁罰基準如下: 

(一)、 第2點: 政黨連坐受罰事件，應審酌該政黨推薦之候選人所參

加公職人員選舉種類及所犯罪名法定刑，作為決定其罰鍰金

額之基準。  

(二)、 第3點第5款:政黨連坐受罰事件，政黨推薦之候選人參選村長

選舉，其裁處金額為新台幣45萬元以上。 

(三)、 第4點:政黨連坐受罰事件，應依政黨推薦候選人經判刑確定

所犯罪名法定刑之不同，決定其最低金額。 

第4點第4款-犯最重本刑為10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，其裁處最

低金額為新台幣40萬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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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、 第5點:第3點及第4點所定最低金額加計之總和(新臺幣85萬

元)，即罰鍰之基準金額。 

七、 案經本會110年8月10日監察小組第116次委員會議議決，依「各

級選舉委員會核處政黨連坐受罰事件裁罰基準」最低金額新臺幣

85萬元裁罰中國國民黨。 

辦法：提請委員會決議，據以辦理後續相關事宜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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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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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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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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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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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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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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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 臨時動議：無 

陸、 主席結語：略 

柒、 散會：下午 3時 20分 

 


